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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2025

年台灣電影《我家的事》在香港「夏日國際電影節」遭撤映事件為切入點，深入探討香港電影、

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的電檢制度如何成為政治與文化控制的延伸工具，進一步形塑創作者與觀

眾的主體性與言說邊界。透過整合傅柯的權力知識理論、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觀、拉康的主體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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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與齊澤克的意識形態批判，並輔以雷蒙‧

威廉斯的文化生產觀、哈比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巴特勒的語言行動理論及布魯克斯的文本分析

方法，建構跨學科分析架構，揭示審查如何在文本創作、生產機制與觀眾接受層面全方位滲透與

運作。文章同時梳理自2021

年以來七部台灣電影因拒絕配合刪剪而遭撤映的案例，反映電檢制度下多元文化聲音被壓制的現

實，並進一步提出文化創作中的倫理抉擇與抵抗可能性。本文旨在透視當代香港文化審查機制的

複雜面向，並為文化自由與主體性保護提供理論與實踐參考。

一、當家庭敘事成為禁忌：審查制度如何重塑言說邊界？

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的香港，文化生產逐步從曾經的多元共存、自由創作，轉向受限、審慎

與潛伏的狀態。創作者、放映平台、展演機構與觀眾，無不感受到言說邊界的逐步收窄。過往以

藝術

形式呈現

多元經驗與觀點的

空間，如今也面臨與「國家安全」掛

鉤的高度政治化管控。2025年8

月，原定於「夏日國際電影節」放映的台灣電影《我家的事》因「畫面用字無法過電檢」遭官方

撤映，導演與片方選擇拒絕修改、主動取消放映，引發廣泛討論。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我家的事》內容並無直接涉政，而是描繪一個台灣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情

感流動與代際關係。它非但不是政治宣言，更近乎是一部關於親情、記憶與失落的抒情作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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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電影遭撤映的事件格外引人深思：當「家庭日常」也無法倖免於審查機制，我們是否正面

臨一種全方位的話語治理？又或者，審查制度已不再只是針對意識形態對抗的明顯符號，而是滲

透至一切敘事與語言的選擇之中？

更令人警覺的是，當下審查邏輯正逐步與中國大陸的文化控制機制接軌，甚至有超越之勢。以近

期無法在中國上映的日本動畫《鬼滅之刃》為例，反而在香港引來大量內地遊客組團觀賞，成為

一種「限地自由」的奇觀。這不僅揭示出語言與影像邊界的分裂性存在，也預示著香港電影展演

空間可能進一步萎縮，直至與內地完全無異。

本文正是從這個事件出發，試圖探討當代香港的電檢制度如何成為一種延伸治理的工具，不只是

執行規章的技術裝置，而是介入文化生產、話語規範與主體建構的權力結構。本文認為，當一部

以家庭為主題、未涉及政治表述的台灣電影，亦被要求因「用字」修改內容時，這不僅是單一案

例的審查行動，更體現出政治權力對文化表達空間的全面滲透。

為此，本文將《我家的事》撤映事件置於一連

串自2021

年以來台灣電影在港「被撤映」的背景脈絡中加以對照，從具體的制度演變出發，分析其文化治

理的深層邏輯。同時，透過整合傅柯（Michel Foucault）的權力分析、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權論、拉康（Jacques

Lacan）對主體與象徵秩序的理解，以及齊澤克（Slavoj

Žižek）對意識形態與幻想的批判，再結合哈比馬斯（Jürgen

Habermas）對公共領域的構想、巴特勒（Jud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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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ler）對語言與權力的探問、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對文化作為實踐的詮釋，以及彼得・布魯克斯（Peter

Brooks

）對敘事與權力的關聯分析，建立出一套跨學科的理論框架，以檢視審查制度如何從內容規範擴

展至文化生命的治理。

本文的目的不僅在於揭示制度對文化場域的壓迫性影響，更希望藉由具體案例分析與理論工具的

交織，指出文化創作在夾縫中仍保有能動性與倫理選擇的空間。無論是創作者選擇不妥協地撤片

，或是在其他平台釋出完整作品，這些行動皆標示了主體性在極權語境下的微弱但堅定回應。本

文最終關注的問題是：在當代東亞權力重構的語境中，文化創作的倫理與抵抗可能性，將如何被

重新想像與實踐？

二、事件背景：從《我家的事》看電檢制度的擴權

《我家的事》由台灣導演潘客印執導，是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與情感糾葛為主軸的劇情長片，並

未直接涉入政治議題或敏感主題。然而，該片在2025

年申請於香港「夏日國際電影節」放映時，卻遭到香港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以「畫面用

字不符規定」為由，要求進行內容修改。面對無法具體說明違規細節且帶有強制性的修改要求，

導演與製作團隊最終選擇拒絕配合，堅持維護作品的完整性與藝術自主，結果導致該片被迫撤出

電影節。

這起事件並非孤立現象，而是揭示出香港電檢制度權力範圍逐漸擴張且運作日趨模糊的趨勢。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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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辦公室以「國家安全」為由進行審查，逐步將政治意涵與審查尺度涵蓋至本質上非政治的文化

表達。制度的模糊標準與任意執行使創作者難以預測或抗辯，形成一種無形卻具壓迫力的權力網

絡。

自2021

年香港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條例修訂以來，至少已有七部來自台灣的電影因拒絕配合電檢要求

而遭撤映。這些影片涵蓋婚姻平權、勞工運動、白色恐怖歷史、社會抗爭等多元議題，反映了電

檢制度在文化審查中的意識形態操控。透過對敏感題材的打壓，香港當局不僅阻斷了多元聲音的

流通，也試圖以文化審查手段強化政治控制，鞏固主流價值觀的霸權地位。

此外，該制度的擴權效應不僅限於內容審查，更影響創作者的自我審查與主體建構。創作者在面

對不透明的審查標準時，往往被迫在藝術表達與政治安全間進行妥協，逐漸內化審查邏輯，從而

限制了文化創作的多樣性與自由空間。這種制度性壓力也反映出權力如何通過文化機制滲透社會

，進一步加強對個體與集體認同的規訓。

更值得注意的是，此類審查擴權並不僅止於本地創作圈，亦對港台間的文化交流造成長遠衝擊。

過往台灣電影在香港影展常為兩地觀眾提供多元視角與認同連結，為城市文化注入張力與可能性

。如今，連一部關於家庭記憶的作品都可能遭禁，意味著未來電影節策展人將更傾向「自我審查

」，避免邀請可能遭刪改的作品，進而壓縮公共討論空間。此舉不僅影響本地文化多樣性，也使

香港逐步朝向與中國大陸一致的內容控制邏輯靠攏，甚至出現「超前審查」的預防性策略，對言

論自由構成結構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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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家的事》事件不僅是一次個別的撤映案例，更象徵著香港電檢制度在後國安法時代對

文化領域全面擴張的權力運作，暴露出政治與文化治理相互交織的複雜局面。理解這一現象，對

於探討當代香港文化自由的困境與未來走向具有重要意義。

三、電檢制度的權力邏輯：多重理論視角下的文化治理分析

在香港進入後國安法時代後，電影電檢制度不僅扮演審查內容的角色，更深度介入文化生產與主

體建構，形成一種隱蔽而系統性的治理機制。透過整合傅柯、葛蘭西、拉康、齊澤克、威廉斯、

哈比馬斯、巴特勒與布魯克斯等人的理論視角，本章嘗試建構出一個跨學科的分析框架，理解權

力如何滲透於創作、傳播與觀看的每一層面，並揭示在「撤映事件」中所暴露的文化治理結構。

3.1 傅柯：規訓社會中的微觀權力

傅柯（Michel

Foucault

）指出，現代權力已由直接壓迫轉向日常生活中的規訓與監控，其關鍵特徵是透過制度、空間與

語言塑造「可治理的主體」。電檢制度正是這種「規訓機構」（disciplinary

institution

）的一種具體化形式。以「不利國家安全」為名的審查條件，建立了一種預設風險的邏輯，迫使

創作者不自覺地進行自我審查，內化權力的目光。

在《我家的事》撤映事件中，審查單位無需明確指出哪一句台詞、哪一個用字觸犯規定，而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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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作品在「不可預測」的審查標準下被迫接受整體否定。這種模糊與全能的權力運作，正是傅

柯所揭示的話語機制——

它以「理性」、「合法」與「為你好」的面貌出現，使受控者難以察覺其本質的支配性。

3.2 葛蘭西：文化霸權與「常識」的製造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則將注意力放在權力如何透過文化生產建立「常識」與認同結構。電檢制度並非單純的政治工

具，而是文化霸權實踐的一部分，將特定價值觀如國家統一、穩定秩序、民族安全等，塑造成為

不可挑戰的普遍真理。這些價值不再需要明示，而是內嵌於社會的文化日常中，成為一種「自然

化的常識」。

短片《赤島》由於描繪兩岸統一後的極權生活被拒映，即是這種文化霸權的典型實踐。它不是因

「事實錯誤」被否定，而是因觸動了某種不容言說的幻想邊界。審查機構透過「保護觀眾」、「

避免誤導」等話語，將刪除與沉默合理化，形成一種被接受甚至被主動支持的文化排除機制。

3.3 拉康：主體、他者與言說的控制

從拉康（JacquesLacan）的主體理論出發，審查制度可被視為象徵秩序中的「大他者」（theBig

Other）——

一個無形卻持續凝視、評價、規範創作者與作品的權威存在。創作行為在這種體制下變成一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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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話語的博弈，創作者在進行每一次構思與書寫時，實際上都在「預期」某種審查者的凝視。

在《我家的事》的案例中，導演拒絕刪改，是對這個大他者權力的一次逆反與主體性捍衛。他並

非否認象徵秩序的存在，而是在秩序中主張自我表達的合法性。拉康提醒我們，主體的倫理責任

正是在「言說之可能性」被限制時，依然堅持發聲。

3.4 齊澤克：幻想、意識形態與過剩控制

齊澤克（Slavoj

Žižek

）則進一步指出，意識形態的真正功能不在於欺騙大眾，而在於提供一種觀看現實的方式，使人

們「自願」接受控制與限制。當國家對一部關於親情的電影都產生「政治警覺」，反映的不是該

作品本身的顛覆性，而是國家權力對自身敘事權失控的焦慮。

這種對「用字」、「語氣」甚至「象徵性指涉」的高度敏感，正是齊澤克所稱的「意識形態的過

剩」：當一切都被視為可能的威脅，治理便不再依靠禁令，而成為全面性的情感調控。觀眾也被

動納入這套系統中，不是通過被壓制，而是被引導去「相信應當如此」。

3.5 威廉斯：文化作為對抗主體的實踐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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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文化不是單向灌輸的體系，而是一場持續進行的社會實踐，蘊含對抗與重構的潛能。台灣

電影所展現的地方經驗、語言差異與價值觀雜多，正是一種反霸權的文化能動性。當《我家的事

》呈現的家庭圖景與香港主流道德或國族敘事有所張力，它就不只是情感敘事，也成為抵抗敘事

。

電檢制度所懼怕的，恰是這種文化異質性成為公共領域中可見的存在。對威廉斯而言，文化戰場

的對抗不在中心，而往往來自邊緣

的、被認為「無害」的表達——正如一部日常家庭電影也可能打破單一敘事的權威。

3.6 哈比馬斯：電影節與公共領域的壓縮

哈比馬斯（Jürgen

Habermas

）將公共領域視為社會自由溝通與理性辯論的空間。在這脈絡下，電影節不只是藝術展示，更是

文化公共性的實踐平台。然而當香港的國家安全邏輯滲入電影節策劃與選片機制，該公共空間即

遭制度性收編。

電影節策展人開始預先揣測哪些影片可能「惹禍」，觀眾也不再期待多元觀點，而是面對「已過

濾的文本」。公共領域不再是真正的討論空間，而成為權力話語的延伸與鞏固場所，進一步削弱

市民的文化自主權。

3.7 巴特勒：語言邊界與「不可說之物」

 9 / 22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兩岸國際

發佈：2026-04-09, 週四 10:31
點擊數：890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則提供語言政治的深度剖析。她指出語言不僅傳達意義，更界定了什麼能說、什麼可見、什麼

可生。當電檢制度將特定語言、詞彙或情境標示為「不可放映」，其實是在重構生命經驗的可表

述性。

《我家的事》並非被審查某個具體觀點，而是其整體敘事風格、情感語彙與文化記憶被視為「無

法納入主體」的異質性。審查行動實質上是在抹除特定文化生命的能見度。

3.8 布魯克斯：敘事與權力的爭奪

彼得・布魯克斯（Peter

Brooks

）認為，敘事不只是文本結構，而是一場關於「誰能說故事」的權力競逐。每個被審查的文本，

都是對主導敘事結構的挑戰。當國家開始介入故事的開展、角色的命運、語言的選擇，其實便在

奪取文化話語的主動權。

電檢不只是技術審核，更是一種「敘事設限」：它試圖規定什麼才是「正當家庭敘事」、「愛國

電影」或「安全話語」，排除一切不服從者。透過布魯克斯的理論可見，《我家的事》不僅遭否

定其敘事正當性，也象徵一場敘事主權的爭奪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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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盤點與系統化趨勢

自2021

年香港電檢條例修訂後，針對「不利國家安全」內容的審查標準開始廣泛適用，導致包括紀錄片

、劇情片、短片等多樣類型的台灣作品遭到撤映。以下列出七部具代表性的案例，並說明其主題

背景、爭議焦點與創作者回應方式，試圖勾勒出香港電檢機制如何系統性壓制異質文化與多元敘

事。

5.1《美豬肉圓》（2021）｜導演：林宗諺

此短片以一個台灣家庭在大選期間的日常為背景，透過幽默與諷刺描繪世代間的政治分歧與飲食

文化。片名「美豬肉圓」影射美豬進口爭議，也反映中美台三方關係的政治緊張。

電檢處要求片方刪去所有與總統蔡英文、政黨標誌及選舉場景有關的畫面，理由是涉及台灣主權

問題。導演林宗諺拒絕修改，認為這是對創作自由與台灣政治現實的否定。此例突顯出即使是民

間生活題材，若觸及主權意象，亦可能被列為「敏感內容」。

5.2《同愛一家》（2021）｜導演：顏邵璇

作為台灣首部婚姻平權紀錄片，《同愛一家》記錄多組同志家庭的生活樣貌與爭取平權的歷程，

從2018年公投至2019年同婚合法，見證台灣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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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片被電檢處要求刪減「不利家庭價值」畫面，但審查機構並未具體說明內容不當之處。導演拒

絕修改，強調紀錄片作為社會

見證不應接受政治性干預。事件引發LGBTQ+

社群抗議，並突顯中國式「家庭價值觀」如何成為打壓多元性別的文化工具。

5.3《唬爛三小》（2022）｜導演：黃信堯

《唬爛三小》是一部融合紀錄與戲劇手法的片段式敘事，描繪台灣導演與其成長夥伴之間的對話

與自我追尋，風格實驗、語言幽默。

據導演透露，電檢處對片中出現的粗俗語言、非主流敘事結構及對「權威敘事」的嘲諷表示關切

，要求重新編排剪輯與刪除部分段落。黃信堯表示，影片本身即是對語言壓抑與文藝標準化的反

抗，拒絕配合修改。此案呈現審查不僅針對政治內容，也涉及敘事形式的控制。

5.4《隔離丁尼》（2022）｜導演：林亞佑、呂柏勳、莊翔安

這部多導演合拍的紀錄片聚焦於台灣人在COVID-19

疫情期間的生活切片，涵蓋隔離政策、社交距離、虛擬互動等議題，並帶有反思政府作為的角度

。

電檢處質疑該片「過度渲染恐慌氣氛」及「不利社會穩定」，並要求去除片中對政府防疫政策的

質疑聲音。導演團隊聲明拒絕修改，表示此舉形同否定公民觀點與多元紀錄。此事件突顯即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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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本土議題，只要涉及制度批判，仍可能觸及審查紅線。

5.5《逃跑的人》（2022）｜導演：曾文珍

此紀錄片紀錄一位越南移工在台灣的勞動與抗爭歷程，特別是她參與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上的

工運遊行。影片結合人權、勞工、移民等交叉議題，直指制度結構的壓迫。

香港電檢機構要求刪去總統府畫面與遊行現場影像，認為可能「誤導觀眾對民主制度的觀感」。

導演表示這是對移工議題的二次傷害，也反映對社會運動的敵視立場。此案顯示即便非台灣內部

政治，任何社會動員的可見性仍被視為「潛在威脅」。

5.6《赤島》（2022）｜導演：吳季恩

《赤島》以台灣未來遭中共統一後的極權社會為敘事背景，父親探監被控顛覆國家罪的兒子，呈

現「赤化」後的高壓統治。靈感源自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與白色恐怖記憶。

影片未能獲得電檢上映證書，被官方認定為「煽動憎恨中央人民政府」、「阻礙國家統一的危害

行為」，即使事後導演提出修剪版亦遭拒絕。最終，吳季恩將影片全片上傳網路公開放映，成為

少數採取班雅明式「散播性抵抗」行動的案例。

5.7《我家的事》（2025）｜導演：潘客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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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為家庭劇情片，無涉台灣主權、政治議題，純粹描繪四口之家在不同人生階段的愛與缺席。

演員包括曾敬驊、藍葦華等知名影人，曾獲紐約亞洲影展最佳劇情片、台北電影節觀眾票選獎等

肯定。

電檢處以「畫面用字無法通過」為由要求修改，片方為維持作品完整拒絕配合，決定撤映。事件

引發關於「審查邏輯無限延伸」的輿論關注，也突顯即便內容純粹、去政治化，也無法保證安全

通過審查。

5.8 整體趨勢分析

七部影片類型多元、主題廣泛，涵蓋性別、家庭、勞工、疾病、統治記憶與文化日常，皆反映出

台灣多樣的文化樣貌與社會經驗。然共同特徵在於：

皆不符合中國中心敘事；

多觸及社會不平等與制度批判；

電檢標準模糊、未明示審查依據；

拒絕修改成為創作者普遍選擇。

這些案例不是個別事件，而是系統性權力滲透的結果。審查制度透過語言規範、畫面刪剪與敘事

重構，試圖清除一切異質文化記憶，使香港文化空間日趨單一與封閉。更值得注意的是，審查已

不再僅針對意識形態明確的文本，而轉向審問語調、暗示與敘事氛圍，顯示出控制邏輯正從明面

進入細膩的文化神經中，進一步壓縮創作者的想像與觀眾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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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電影 導演 主題 撤映原因

2021 《美豬肉圓》 林宗諺 台灣大選、蔡英文 要求刪改政治畫面

2021 《同愛一家》 顏邵璇 同志婚姻平權 拒絕刪減內容

2022 《唬爛三小》 黃信堯 青年紀錄片 拒應電檢要求

2022 《隔離丁尼》 林亞佑等 疫情生活紀錄 拒絕修改

2022 《逃跑的人》 曾文珍 外籍移工抗爭 含凱道勞工遊行畫

面

2022 《赤島》 吳季恩 統一後的極權想像 被指煽動反統一情

緒

2025 《我家的事》 潘客印 家庭情感 畫面用字無法過電

檢

這些例子顯示出電檢標準並不透明，且具有高度政治性，逐漸形成一種對「非中國中心敘事」的

全面排斥機制。

六、文化創作的倫理與抵抗可能

在面對政治審查與意識形態箝制的多重壓力下，文化創作不僅是美學實踐，更成為一種倫理選擇

。本文主張，創作者在電檢體制下的回應，構成一種政治性的文化倫理：即選擇表達或沉默、服

從或抵抗，均關乎其主體位置的確認與維護。

6.1 主體性作為倫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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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拉康的主體理論來看，創作者的倫理選擇並非在純粹的自由意志中做出，而是在「大他者」話

語規訓下的受限位置中尋找能動性。《我家的事》導演潘客印拒絕配合刪改，即是一種倫理性的

主體實踐——

不放棄自我在象徵秩序中的發聲位置，選擇承擔作品完整性與公共發聲之間的政治風險。

同理，其他被撤映的台灣創作者也透過拒絕電檢要求，展現一種不服從的姿態，揭露權力機制

如何規訓文化敘事，卻無法完全馴化創作者的言說慾望。這樣的主體倫理，是在壓制性的結構中

堅持差異與不合作，證明創作不只是回應現實，更是重構現實的行動。

6.2 抵抗的形式：顯性對抗與隱性裂縫

文化抵抗不僅限於街頭抗爭或公開對抗，更往往在語言選擇、敘事結構與平台策略中呈現。齊澤

克提醒我們，真正的意識形態總是從最不起眼、最被「自然化」的行為中發生。因此，創作者選

擇「不上架主流」、「不上映不修改」，本身就是對審查敘事的挑戰。

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是《赤島》導演吳季恩的回應。他在被拒映後，選擇將影片公開於網路平

台（雖非主流影音網站如 YouTube），同時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表示：

「思想是自由的，觀看也應該是如此。」

這不只是對審查制度的質疑，更是對公共觀看權的重新主張。此舉回應了班雅明所論述的技術複

製時代藝術作品的「政治位置」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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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傳統的展映制度被權力掌控時，技術平台成為對抗壟斷、維持公共性的潛在空間。

雖然影片未在 YouTube

全片上架，但導演仍主動構築「非官方公共領域」，使影像在權力以外的空間流通與觀看。這種

散播策略，也呼應哈比馬斯對公共領域衰退的警示：當主流平台失能，邊緣平台與自主散播反而

成為民主言說的最後堡壘。散播行動不再只是影像的流通，更是一種道德實踐：在體制縫隙中製

造另一種觀看關係與連結可能。

6.3 拒絕修剪：創作即政治實踐

面對審查制度的模糊指令與不對等談判，創作者的拒絕本身即是政治行為。從傅柯的規訓社會觀

點出發，創作者不再只是內容生產者，而是制度中的潛在違規者、邊界測試者。他們的每一個敘

事決定與每一次修剪談判，都不只是創作選擇，更是與權力鬥爭的實踐。

這也呼應巴特勒的「語言即行動」理論。當國家透過審查制度劃定「可說與不可說」的界線，創

作者選擇不修改、不沉默，就是拒絕被規訓成「合格說話主體」。創作此時轉化為一種

performative

act

（行動性話語），藉由說／不說，形塑出對抗主體的倫理位置。這類拒絕雖常遭遇排除或隱形處

置，卻同時證明權力的界線並非牢不可破，反而依賴不斷的演出與維持才得以存在。

6.4 在裂縫中生長：文化韌性與集體實踐

 17 / 22

Phoca PDF

http://www.phoca.cz/phocapdf


兩岸國際

發佈：2026-04-09, 週四 10:31
點擊數：890

儘管制度不斷擴張，創作社群仍持續尋找突破點。例如《逃跑的人》未能在香港放映，但透過勞

工團體與人權倡議組織的串連，在國際學術場合與影展中重獲觀看機會。這種由下而上的網絡散

播與社群支援，是文化抵抗的重要韌性基礎。

此外，影迷社群、影展志工、小型放映平台等，也開始形成「非正規文化公共性」，持續挑戰官

方審美與政治標準。這些微型實踐或許無法推翻體制，但卻能持續創造裂縫與可能性，使文化創

作免於完全淪為國家工具。正如雷蒙‧

威廉斯所強調的，文化始終存在於主導與抵抗的張力中。在那看似微不足道的放映現場、討論會

、網上分享之中，創作者與觀眾共同維繫著一種尚未被消滅的文化可能性。

七、結論：電檢制度中的多層治理與文化主體的持續生產

透過《我家的事》於2025

年夏日國際電影節遭撤映的事件，本文試圖揭示一種不再僅依賴明文禁令，而是滲透於文化生產

各環節、深層影響言說可能性與主體建構的多層治理模式

。這種治理不僅體現於具體的審查制度與「畫面用字」之要求，更展現在對公共領域的重新編碼

、對敘事權的再分配，以及對文化生產倫理的迫使性干預。

從傅柯的「規訓社會」、葛蘭西的「文化霸權」、齊澤克的「意識形態過剩」，再輔以拉康的主

體理論與巴特勒、哈比馬斯、雷蒙・威廉斯、彼得・布魯克斯等人的補充視角，本文構築出一套

理解當代文化審查現象的跨理論架構。我們觀察到，香港電檢制度所構成的不僅是一道過濾內容

的機制，更是一個全面滲透的治理技術，操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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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說故事；

怎樣才能說故事；

觀眾如何被允許觀看故事；

故事之外的情感與記憶如何被分類、隔離、消音。

在《我家的事》事件中，「用字無法過電檢」的理由本身即是一種語言治理的展現，其模糊性既

是審查的手段，也是權力的遮蔽術。正如齊澤克所說，最有效的意識形態控制，往往不是透過暴

力實施，而是藉由「看似不政治」的技術性語言實現支配。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盤點的七部被撤映的台灣電影，多聚焦於日常生活、邊緣主體與歷史記憶，

這正顯示出：在極權治理邏輯下，「不順從的敘事」不必然是激烈對抗，它可以是一種沉靜訴說

不同歷史與經驗的姿態，也可以是

單純呈現「生活的複數性」——

而即便如此，亦可能被視為對主權敘事的挑戰。這種對生活細節的壓制，說明國家權力如何將「

文化」視為統治邏輯的前哨與延伸地帶。

這讓我們回到彼得‧

布魯克斯的觀點：誰掌控敘事，就掌控了現實的再建構權。電檢制度之所以介入一部講述家庭親

情的電影，正是因為它深知「家庭」、「日常」、「記憶」並非無政治性，而恰恰是國族想像、

倫理秩序與情感認同的核心場域。正是在這些最柔軟的地帶，文化治理欲求最徹底的清理與重塑

。

更深層地看，《我家的事》事件也不能被視為孤立技術性爭議。事實上，香港電檢邏輯正日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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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審查機制趨同，甚至可能「過之而無不及」。如日本動畫《鬼滅之刃》迄今未能在中國

正式上映，儘管無明示政治內容，但因涉及大正軍服、神道符碼與歷史記憶，亦引發文化警戒。

這類審查早已超越對內容本身的掌控，

而是轉向一種對「潛在解讀性與符號擾動性

」的預防式打壓。當治理焦點不再是「你說了什麼」，而是「你可能被怎麼解讀」，則審查不再

回應社會風險，而是在建構一種徹底防衛性的語言與觀看秩序。

當香港由相對自由的文化區域轉變為治理邏輯「預演地」，文化審查已不再只是中國內地的問題

，而是整個華語語境、甚至泛亞洲文化圈中的一種治理新模式。這對於電影節作為公共討論平台

的存在、觀眾的文化選擇權、以及創作者的敘事自由，皆構成實質壓迫。

然而，即使制度不斷擴張，我們仍看見文化主體持續生產與抵抗的能動性。創作者如潘客印、吳

季恩等人拒絕妥協，他們的行動不僅維護創作自由，更重新定義文化創作者在當代治理架構中的

倫理位置。他們並非服從於規訓的內容提供者，而是透過選擇撤映、不上架、不沉默的具體行動

，展現出一種持續生成的文化主體性。

此外，整個文化生產系統亦在持續釋放韌性與集體抵抗的潛能。從獨立影展策展人、地下放映空

間、志工社群、影迷群體，到願意傳播未審影像的獨立媒體平台，這些微小但堅實的行動構成了

一種「非正規公共性」，維繫著言說的可能性。當主流平台與公共媒介遭掐斷，這些「邊緣之網

」或許無法推翻體制，卻能為真實留下裂縫。

誠如吳季恩所言：「思想是自由的，觀看也應該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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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只是對審查制度的抗議，更是一種文化行動本質的宣告。創作，是一種在黑暗中持燈而行的

倫理實踐。文化主體不是由制度賞賜，而是在每一次不願被馴化、不願被刪改的選擇中，被重新

實作、重新抵抗、重新生成。

總結而言，《我家的事》事件與一系列被撤映的台灣電影所呈現的，不僅是一場內容審查風波，

而是更深層的語言治理、敘事重構與文化規訓。它挑戰我們重新思考：文化自由究竟應如何捍衛

？文化主體應如何生成？公共性又該在哪裡發聲？這些問題不僅屬於創作者與影展策劃人，更是

每一位觀眾、每一位文化勞動者的集體責任。

當我們來到《我家的事》因「用字無法過電檢」而被撤映的結尾，似乎不禁得感謝審查制度的「

文學素養」與「語言美學」。在這片語言潔淨的淨土上，家庭劇情片成了威脅社會穩定的未爆彈

，母子對話得小心措辭，否則就可能「顛覆國體」。原來，真正動搖國家安全的，不是武器，不

是動亂，而是一句台詞、一張親情的凝視、一段沒有經過國家認可的情感表述。在這樣的語境下

，創作者最好學會兩件事：一是如何拍出既無內容也無立場的電影，二是如何在鏡頭前閉嘴。畢

竟，在這個邏輯下，沉默才是最高形式的政治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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